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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估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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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正规就业在应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成为就业弱

势群体的主要就业渠道 ,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在经济转型和结

构调整过程中 ,中国不但存在从“无业 ”到非正规就业的过程 ,还存在从正规就业到非正规就业的过程 ,使城

镇就业的变化表现出单位就业人数减少而非单位就业人数增加的特点 ,即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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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estimate on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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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l emp loyment p 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China’s serious emp loyment p roblem s and

becomes the main emp loyment channel forweak group, and the peop le who have informal emp loyment have become large - scale group.

In the p rocess of econom 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some Chinese not only experience the p rocess from unemp loyment to

informal emp loyment but also undergo the p rocess from formal emp loyment to informal emp loyment, which makes urban emp loyment

change from the de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mp loyees in formal unit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the emp loyees in informal units

and which shows that emp loyment develop s towards informal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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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分类

在我国 ,非正规就业大致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在劳动标准方面 (包括劳动条件、工

时、工资保险以及福利待遇等 )、生产的组织和管理

方面以及劳动关系协调运作方面达不到一般企业

标准的用工和就业形式 (边缘状态的就业形式 ) ,主

要是指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家庭作坊式的就业者

以及虽为大中型企业雇佣 ,但在劳动条件、工资和

保险福利待遇和就业稳定性方面有别于正式职工

的各类灵活多样就业形式人员 ,包括临时工、季节

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

第二类是由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现代

企业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的进一步变革引起的就

业方式的变革而产生的灵活多样就业形式 (现代灵

活就业形式 ) ,如目前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非全日

制就业、阶段性就业、远程就业、兼职就业、产品直

销员、保险推销员等。

第三类是独立于单位就业之外的就业形式 ,包

括 : (1)自雇型就业 ,有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

型 ; (2)自主就业 ,即自由职业者 ,如律师、作家、自

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务工作者等 ; ( 3)临

时就业 , 如家庭小时工、街头小贩、待命就业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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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

理论上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人数等于以上

各种就业者的总和 ,但由于目前还没有这些统计数

据 ,只能按照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已有的统计数

据尽可能地进行比较准确的推算。

二、非正规就业概念框架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我国的非正规就业

的基本框架如表 1所示 :

表 1　非正规就业的基本概念框架

就业

领域

就业性质

城镇就业

雇主 雇员 自由职业者 个体经营者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正规 非正规 非正规

正规部门 2

非正规部门 1 3 5 6

家庭住户单位 4

　　在国家职业分类中 ,城镇就业单位划分包括国

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

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单位、外

商独资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等。在这些单位

中 ,只要有雇佣关系存在 ,就业人员的身份无非就

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 ,雇主在我国主要指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

大中小型企业 (包括雇佣少数工人的个体经济组

织 )的董事长、经理等 ,包括了所有雇佣工人的

组织。

而在个体经济中 (无雇佣工人 ) ,大多数就业者

是独立工作的 ,再加上各种街头摊贩零星就业人

员 ,他们可以统称为个体经营者。

最后一类自由职业者是指近几年出现并发展

的新兴群体 ,它主要指脑力劳动者 (作家、编辑、会

计等 )或服务提供者 ,他们在自己的指导下自己找

工作做。

这四类人员中作为雇主和雇员可能有正规和

非正规就业之分 ,而自由职业和个体经营则本身就

属非正规就业。

从横向看 ,非正规就业 =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

就业 +非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 +家庭服务就业

从纵向看 ,非正规就业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雇

主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雇员 +自由职业者 +个体

经营者

由于自雇于自有的非正规部门企业的人员、在

自有的非正规部门企业就业的人员、家政服务工

人、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者等在我国均没有准确

的统计数据 ,因此对非正规就业的范围界定只是在

理论层面上所作的探讨 ,完全按照此法进行统计还

有待时日。

三、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的估算

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是最近几年才逐渐被关

注的一个群体 ,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调查数据 ,只能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大致的推算。我国政府

有关部门和部分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非正规就

业人员的规模进行了估算。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估算结果 :截至 2002年

底 ,我国城镇从业人员为 2. 48亿人 ,其中约 30%即

7500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

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估算结果 :截至 2002

年底 ,比较保守地估计 ,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应

有 5000万人左右。

查阅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类的文献资料 ,关于

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规模的资料不多 ,而且大

多是几年前的数据。本文使用简单估计法和综合

法尝试对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进行估算。需

要说明的是 ,本文估算的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

不包括农民工这一群体。

(一 )简单估计法

为了便于计算 ,我们将城镇灵活用工群体划分

为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离岗下岗人员、城镇失业人

员、个体户及其雇工和自由职业者。这样 ,我国城

镇灵活用工人员的数量就近似等于城镇就业人数

减去职工人数。

由于目前全国没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统计

数据 ,只能根据《2006年劳动统计年鉴 》的城镇就业

人员年末数与职工年末人数进行计算 ,这一数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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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城镇灵活用工人员的总体 规模。
表 2　简单估计法估算的非正规就业规模

年份
城镇就业人员年末数

/万人

职工年末数

/万人

非正规就业人数

/万人

非正规就业比重

/%

1996 17549. 9 14845. 3 2704. 6 15. 41

1997 17705. 5 14667. 8 3037. 7 17. 16

1998 15927. 7 12336. 6 3591. 1 22. 55

1999 15597. 0 11773. 4 3823. 6 24. 51

2000 15016. 5 11258. 5 3758. 0 25. 03

2001 14824. 0 10791. 8 4032. 2 27. 20

2002 15252. 9 10557. 8 4695. 1 30. 78

2003 15891. 8 10492. 0 5399. 2 33. 97

2004 16613. 9 10575. 9 6037. 0 36. 34

2005 17639. 8 10850. 3 6789. 6 38. 49

　　　　　　　资料来源 :各年统计年鉴

　　显然 ,这种方法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它的一

个假设前提是职工人数等于正规就业人数 ,除职工

外的剩余人数等于非正规就业人数 ,并没有考虑到

正规部门里也有非正规就业人员 ,非正规部门里也

有正规就业人员。

根据统计年鉴的指标解释 ,就业人员指从事一

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就业人员包括 : (1)职工 ; (2)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 ;

(3)私营业主 ; (4)个体户主 ; ( 5)私营企业和个体

就业人员 ; (6)乡镇企业就业人员 ; (7)农村就业人

员 ; (8)其他就业人员 (包括现役军人 )。职工指在

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

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 ,并由其支付工资

的各类人员。不包括下列人员 : ( 1)乡镇企业就业

人员 ; (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 ; (3)城镇个体劳动者 ;

(4)离休、退休、退职人员 ; (5)再就业的离、退休人

员 ; (6)民办教师 ; (7)在城镇单位中工作的外方及

港、澳、台人员 ; (8)其他按有关规定不列入职工统

计范围的人员。 (1998年以后的数据均为在岗职工

数据 ,其他相关指标如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

资等指标也按此口径进行了相应调整 )。

因此 ,城镇就业人员减去职工 ,除非正规就业

的私营个体就业人员外 ,还有再就业的离退休人

员、其他就业人员 (包括现役军人 )。简单估计法将

这两类人也归于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 ,估算的数值

可能相对偏大。

(二 )综合法

虽然我们很难在实际中调查出非正规就业的

规模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准确

的城镇就业人口总规模以及正规就业人口的规模 ,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两者的差值来代替非正规就业

者的规模。

当然 ,我们也必须承认 ,即使在正规部门中也

会有非正规就业者 ,在非正规部门中也存在正规就

业者。因此 ,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

公众对非正规就业理解的心理 ,做如下假设 :在城

镇地区的国有集体企业、城镇地区的三资企业以及

其他私营企业中的部分人员属于非正规就业 ,那么

这几个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与城镇从业人员总量的

差值就是非正规就业人数。

在收集数据时 ,我们发现统计资料中有两个统

计指标 :城镇就业人员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据统

计年鉴的定义 ,城镇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工

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城镇劳动力 ,

它包括 :城镇全部职工、城镇私营从业人员、城镇个

体劳动者以及除农村全劳动者以外的其他劳动者。

其中职工是指在国有经济单位、集体经济单位、联

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港澳台商外商投资经济和其

他经济单位及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

类人员。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 ,是指在城镇各级国家机

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中工作 ,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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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

这两个指标统计的数据有一个很大的差额。

在城镇从业人员中 ,有一部分是非单位从业人员 ,

即从事个体、家庭雇佣等就业形式的就业群体和在

单位就业但并未纳入单位就业人员指标的临时工

等。这部分非单位从业人员也应属于非正规就业

人员。因为非正规就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概念 ,我们严格按照一个统计框架进行统计汇总的

做法本身可能就值得推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

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非正规就业规模比较可

信的区间 ,也许是一个更容易被多方接受的研究

方法。

本文具体的估算方法为 :先计算我国城镇非正

规就业人数的最大值 ,再计算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

人数的最小值 ,得到一个非正规就业规模比较可信

的区间 ,最后进行修正。

1. 利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差

值估计最大值

首先 ,我们假设除国有集体单位以外的其他单

位就业人员和个体私营就业人员都是非正规就业

人员 ,并作为我国城镇就业人员规模的最大值。据

此 ,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的上限等于其他单位
(股份合作、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商投

资、外商投资 )就业人数与个体私营就业人员之和。
表 3　非正规就业人数最大值的估算 /万人

年份 股份合作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 外商投资 个体私营 (其他 ) 合计

1996 0 49 0 363 265 275 2338 3290

1997 0 44 0 468 281 300 2687 3780

1998 136 48 484 410 294 293 3232 4897

1999 144 46 603 420 306 306 3467 5292

2000 155 42 687 457 310 332 3404 5387

2001 153 45 841 483 326 345 3658 5851

2002 161 45 1083 538 367 391 4267 6968

2003 173 44 1261 592 409 454 4922 8016

2004 192 44 1436 625 470 563 5515 9007

2005 188 45 1750 699 557 688 6236 10342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 计算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的最小值

在这里 ,我们假设公众一般认为的非正规就业

由以下人员组成 : ( 1)城镇私营企业中的一部分从

业人员 ,记做 S,为了便于计算 ,我们假设其中有一

半为城镇人口。 (2)城镇个体从业人员 ,记做 G,我

们假设以一般公众认为全体的城镇个体从业人员

都是非正规就业人员。由此得出我国城镇非正规

就业人数的下限为 S/2 + G。
表 4　非正规就业规模最小值的估算 /万人

年份 私营就业人数
假设私营中一

半为城镇人口
个体就业人数

城镇私营 +个体城镇就

业人数之和

1996 620. 0 310. 0 1708. 8 2018. 8

1997 749. 6 374. 8 1919. 0 2293. 8

1998 972. 6 486. 30 2259. 3 2745. 6

1999 1053. 0 526. 50 2414. 0 2940. 5

2000 1267. 9 633. 95 2136. 1 2770. 1

2001 1526. 8 763. 40 2131. 2 2894. 6

2002 1998. 7 999. 35 2268. 8 3268. 2

2003 2545. 0 1272. 5 2377. 0 3649. 5

2004 2993. 7 1496. 9 2521. 2 4018. 1

2005 3458. 0 1729. 0 2778. 0 45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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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的修正

取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中间值对我国城镇非正

规就业人数进行修正。由表 5可知 ,我国的城镇非

正规就业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已由 1996 年的

2654. 5万人增加到 2002年的 5118万人。这个数

字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课题

组估算的结果基本相符。从计算的结果来看 ,截至

2005年 ,我国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约 7424. 5

万人。

表 5　修正后的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

非正规就业上限

/万人

非正规就业下限

/万人

非正规就业修正值

/万人

非正规就业

所占比重 /%

1996 3290 2019 2654. 5 13. 39

1997 3780 2294 3037. 0 15. 02

1998 4897 2746 3821. 5 18. 40

1999 5292 2941 4116. 5 19. 58

2000 5387 2770 4078. 5 19. 17

2001 5851 2895 4373. 0 18. 26

2002 6968 3268 5118. 0 20. 65

2003 8016 3650 5833. 0 22. 75

2004 9007 4018 6512. 5 24. 54

2005 10342 4507 7424. 5 27. 16

　　从表 5反映出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所占的比

重来看 ,到 2005年 ,约有三分之一的城镇就业人员

在从事非正规就业 ,比 1996年提高了整整一倍。除

2001年外 , 1996年至 2005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

人员的比例是逐年递增的。

四、结论

从上述的计算结果来看 ,中国城镇就业变化的

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单位就业人数的减少和非单位

就业人数增加 ,或者说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在世

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 ,就业也呈现非正规趋势 ,但

中国有着不同的特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

就业 ,其发生一般都是从“无业 ”到非正规就业这样

一个过程 ,而中国除了类似的过程如进城的农民工

就业 ,还包括从正规就业到非正规就业的过程 ,例

如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大规模经济

结构调整也对就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量的正规

就业岗位被削减 ,从这些正规就业岗位上被裁减下

来的人员再就业时 ,往往只能选择那些非正规就业

岗位 ;同时 ,在过去几年中 ,新增的就业岗位主要集

中在非正规部门 ,因此非正规就业人数必然呈逐年

递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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